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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丼办“保健食品生产讲可审查细则 
培训班”的通知 

 
 
 

各相关单位： 

为更好帮助有关单位贯彻实施《关于印发保健食品生产讲 可

审查细则的通知》（食药监食监三【2016】第 151 号），提 高

保健食品生产企业的认知度，使其顺利进行生产讲可申报和 审查

工作，山东众成标准技术培训中心（山东众成标准信息咨 询服

务有限公司）定于 7 月中旬在山东省烟台市丼办“保健食 品

生产讲可审查细则培训班”，具体内容如下： 

一、培训师资 

培训师资由保健食品主管部门及保健食品生产讲可审查专 

家组成。 

二、参加人员 

食品药品监管部门、行业协会（学会、商会）相关人员； 

保健食品生产企业法规、质量、品管等岗位相关人员；食品检 测

机构负责人及相关人员；相关贸易、中介机构等。 

三、培训时间、地点 



时间：2017 年 7 月 15 日-16 日，14 日全天报到。 

地点：烟台市（具体地点于开班前两周函告） 

四、主要培训内容 

1. 总局《关于印发保健食品生产讲可审查细则的通知》（食 

药监食监三【2016】第 151 号）文件要求； 

2.《保健食品生产讲可审查细则》解读； 

3.保健食品生产讲可申报材料要求、现场核查记录表释义 

等案例分析； 

4.保健食品备案审评； 

5.产品标签、说明书规范等； 

6.职业打假行业现象分析、现场答疑等。 

五、培训费用 

收取培训费用 1000 元/人，费用包括：午餐费、资料费、 

培训费、讱课费等。会员单位为 800 元/人。 

六、报名 

请有意向参加的单位将报名回执表传真或 E-mail 至会务 

组，以便安排会务和接待工作。 

联系人：盛晓丽 

联系电话（传真）: 13370912395 

邮 箱：meeting9@foodmate.net  
 

 
 
 
 
 
 

2017 年 5 月 15 日 



附件： 
 

 

报名回执 
 

 

单位名称 
 

 

通讯地址 
 

 

联系人 
 

 

手机 
 

 

参会人员信息 
 

姓名 

 

性别 

 

部门/职务 

 

联系方式 

 

E-mail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问题征集：（需现场解答的问题） 

 
 
 

 
发票 

事宜 

 

发票抬头： 
 

发票内容： 培训费□ 其他（请说明开票内容）： 
 

发票类型： 增值税普通发票□ 增值税专用发票□ 

备注：1.多人参会默认开具一张发票，如需分别开票请提前说明； 

2.如需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，请随报名回执附上贵单位开票资料； 

3.请您在报名后 5 个工作日内安排汇款。 

开户行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市中支行英雄山路分理处 
户 名：山东众成标准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
账 号：37050161636800000050 

会务组收到报名回执后，将在开会前两周内发送《参会确认函及住宿预定表》告知 
详细事项。 
联系人：盛晓丽 联系电话： 13370912395 

报名邮箱：meeting9@foodmate.net    QQ：319973570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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